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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課規劃：
修課依據：資訊系網頁>課程規劃>課程配當>大學部課程配當
>畢業學分確認
修課採計：每年選課結束約㇐個月內助教完成審核
採計規則：1. 確認自己配當學年度與學程[APPS>學習成果>個人
修習紀錄查詢]

畢業學分採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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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採計規則：2. 至系上網頁查詢自己所屬學程配當[資訊系網頁>課
程規劃>課程配當>大學部課程配當]

畢業學分採計(Cont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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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採計規則：2. 至系上網頁查詢自己
所屬學程配當[資訊系網頁>課程規
劃>課程配當>大學部課程配當>
選擇所屬年度課程配當表]

 學程選修：至少15學分
 系選修：至多7學分

 因此學程選修於畢業學分：15~22學分、
系選修：0~7學分。

畢業學分採計
(Cont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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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採計規則：3. 於APPS中點選「通識教育基礎課程」、「通識教育
基礎課程(2)」、「通識選修」、「院系必修」、「另配當到必修」、
「本系專業選修」、「非本系專業選修」、「本學期修習資料」、
「統計報表」查看自己修習狀況與學分採計狀況

畢業學分採計(Cont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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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PS中各課程類型代表意思

 因系上課程配當中於選修課程規劃2種選修課程「學程選修」與「系選修」，
而學校APPS中僅有1個「本系專業選修」
 因此系上讓APPS中「本系專業選修」呈現學分為「學程選修」、「非本系專業選修」呈
現「系選修」與「外系9學分」

畢業學分採計(Cont.)
課程類型 說明

通識教育基礎課程 全校基礎通識課程
通識教育基礎課程(2) 全校基礎通識課程-非正式課程

通識選修 社會(S)、人文(H)及自然(N)至少修習 2 學分，總共至於修習
12 學分

院系必修 課程配當表中，必修課程

另配當到必修 修習他系必修課程，但該課程於系上得以承認為畢業學分。
若你修習課程為了採計畢業學分，建議修課前先至系辦詢問

本系專業選修 課程配當表中，學程選修(核心選修)課程
非本系專業選修 課程配當表中，系選修(選修)課程及外系九學分



畢業學分採計(Cont.)

• 為何不把學程選修與系選修都放入「本系專
業選修」

– 「1071修的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不採計學分」[系選修課程：微處理
機系統(3)、微處理機系統實習(I)、密碼學(3)]-7學分已滿 6



畢業學分採計(Cont.)
• 專業選修->學程選修(核心選修)

• 非本系專業選修->系選修+外系9學分

– 明確看出學程選修於107學年度第2學期還缺3學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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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學分採計(Cont.)
• 專業選修->學程選修(核心選修)

• 非本系專業選修->系選修+外系9學分

– 修讀班級為外系即為外系9學分
– 修讀班級為系上即為系選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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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學分採計(Cont.)
 修課規劃：

採計規則：3. 「統計報表」說明

應修之各學分數加總：16+69+12+15+9=121學分
不等於畢業學分：128學分
差異之7學分為「系選修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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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學分採計(Cont.)
 修課規劃：

採計規則：3. 「統計報表」說明

• 因此「學分合計」
• 通識教育基礎課程、院系必修、通識選修學分中「應修學分」=「學分合計」

• 本系專業選修要為15~22學分

• 非本系專業選修為16-9學分

• 本系專業選修學分與非本系專業選修學分合計等於31學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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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學分採計(Cont.)
 修課規劃：

採計規則：4. 畢業門檻：104學年度起學生畢業前須通過CPE程式檢
定累計二題。107學年度起學生畢業前須通過CPE程式檢定累計三題或
㇐次通過二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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